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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聋发聩

中央纪委强调的这十句话 党员干部需铭记在心（之二）

【编者按】近期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刊发文章，强调遵守中

央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正“四风”的重要性。人民网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选出其中振聋发聩、

发人深省的十句话，望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在心、谨言慎行。本专刊陆续刊出这十句话。

3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应对照“样本”自查自省，汲取深刻教训，严守纪律

要求，避开“馅饼”和“陷阱”。

纠正“四风”不能止步，必须以徙木立信的精神坚持不懈抓下去，坚决遏制“老问题”

蔓延、防止“新问题”滋长。许多被曝光的案例作为“高危样本”，发生在中秋、国庆前后

或节日期间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应对照“样本”自查自省，从典型案例中看“坑”

识“雷”，汲取深刻教训，严守纪律要求，避开“馅饼”和“陷阱”。

4、对发现的节日期间“四风”问题严查快处，用纪律的戒尺“打醒”那些依然“装睡”

的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。

要采取有效措施，牢牢盯住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公车私用、大办婚丧喜

庆等节日期间易发的“四风”问题，牢牢盯住在培训中心和食堂等内部场所公务接待、公务

用车使用管理、公款支出费用报销等关键环节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节日期间“四风”

问题严查快处，用纪律的戒尺“打醒”那些依然“装睡”的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。（待续）

重要言论

挑不好担子必定要挨板子

近期从中央到各地的密集问责通报，将“剑锋”对准了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不力

的失职失责、敷衍塞责、不担当、不作为等“软肩膀”行为，释放出“问责一人、警示一片、

教育一方”的震慑效果。

这种从严问责导向，2016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中就有鲜明体现。

《条例》对“在推进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中，或者在

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，出现重大失误，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

益造成严重损失，产生恶劣影响”等情形，给出了明确的问责规定。而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

党纪律处分条例》中，也有“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力，对职责

范围内的问题失察失责，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的，从重或者加重处分”等规定。可见，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和规矩，来不得任何搞变通、打折扣。



挑不好担子，必定要挨板子。党员干部特别是手握权力、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，不能只

是围观“别人的故事”、事不关己看热闹，而是要对照反思自省，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，这

才是“正确的打开方式”。

特别提醒

这些违纪行为将从重加重处分！

10 月 1 日起，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正式施行，诸多新增或修订的纪

律“高压线”，更明确、更清晰、更细化。此外，以下这些违纪行为将从重加重处分。

从重处分，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，给予较重的处分。

加重处分，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，加重一档给予处分。

《条例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：

（一）强迫、唆使他人违纪的；（二）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的；（三）违纪受处

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；（四）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，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

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；（五）本条例另有规定的。

《条例》规定，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，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，对批评人、检举人、控

告人、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，从重或者加重处分。《条例》还规定，利用职权或者职

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

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；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、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，

从重或者加重处分，直至开除党籍。

此外，《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

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

（一）超标准、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、摊派费用，加重群众负担的；（二）违反有关

规定扣留、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的；（三）克扣群众财物，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

众钱款的；（四）在管理、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；（五）在办理涉及群众事

务时刁难群众、吃拿卡要的；（六）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。

党纪党规知识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了谈话函询和谈话

提醒，二者有何区别？

谈话函询是一种反映问题线索处置方式，纪检机关接到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，

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、谈话函询，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。谈话函询体现严管就是厚爱，对于

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，让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成为常态具有重要意义。《监督执纪工作规则

（试行）》规定的谈话提醒是一种组织处理方式，纪检机关对反映问题轻微、不需要追究党

纪责任的，可以采取谈话提醒等方式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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